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mal of Irmr ivl：c~lia A cultural v ty(SD Sdmce Edition) 

2008年第3期(第 lO卷 总第 39期) 

Nn 3 2008(VoL 10 SumNn 39) 

从功能翻译途径看法律翻译 

● 战 海 ，李洪燕 

(1_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 青岛 266555；2．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广东 深圳 518034) 

摘 要：国内外传统上对法律翻译的研究，是从语言学的角度，也就是从微观角度进行研究，追求译文对原文“对 

等”。本文以德国功能翻译学派理论为基础，对法律翻译从宏观角度进行研究，结论认为功能翻译理论应用在法律 

翻译中是合理的，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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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语言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在公元前夏代就有了比较完 

善的刑律，西方最早是在公元前 5世纪古希腊形成其法律体系。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法律翻译历史可谓源远流长。随着全球化的 

发展，各国与各民族交流更加频繁，法律翻译显得尤为重要。然 

而，和国际社会每日大量的法律文本的翻译实践相比，对法律翻 

译的研究却相对落后。国内外传统 E对法律翻译的研究认为：法 

律翻译就是语言转换，主要从单一的词句等层面展开，追求译文 

对原文的忠实。但这个标准更像是理想化的学术追求，很难在翻 

译实践中得以实现。本文作者认为在整个法律翻译过程中，译者 

要先后经过一系列思考决策过程，从语用方面开始，到最后的词 

汇处理。在翻译实践中，也就是指的从确定整个翻译行为的目 

的，到最后的语言处理布置 本文通过实例证明了功能翻译理论 

中的忠诚原则、目的规则、连贯规则和忠实规则在法律翻译中的 

适用性。 

一

、 功能翻译理论的发展及基本概念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起源于翻译对等论盛行的2O世纪 70年 

代，它主要用于翻译人员培训。(熊婷婷，2007：78)在功能翻译理 

论的产生及发展过程中，一般认为有四个阶段：凯瑟琳娜 ·赖斯 

(I~tharina Rdss)的功能翻译批评；汉斯 ·威密尔(Hans J．Ver- 

rmer)的目的论；赫兹 ·曼塔利 (Hotz--Manttafi)的翻译行为论； 

克里斯汀娜 ·诺德((~xristiane Nord)的“忠诚”理论。(张美芳， 

2005：61) 

根据目的论，决定整个翻译过程的主要原则就是整个翻译行 

为的目的。目的论认为，翻译有三个基本规则：目的规则(skolx~s 

nlle)、连贯规则(intratexh．~ rule or coherence mle)和忠实规则( 

intertextual rule or fidelity rule)，其中目的规则是第一位的，其他 

两个规则从属于目的规则，忠实规则从属于连贯规则(Nord， 

2001：27)。连贯性法则指的是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 (intratex- 

tual coherence)的标准。所谓语内连贯是指译文必须能让接受者 

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忠实 

性法则指原文与译文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 (intertextual 00- 

hermce)。语际连贯类似于通常所说的忠实于原文，而忠实的程 

度和形式则由译文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决定(Nord，2001： 

32)。 

赫兹 ·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区别了~ (translafion)和翻 

译行为(translational action)两个概念。曼塔利将“翻译行为”定义 

为“为实现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转换而设计的复杂行为。”“而翻 

译只是以原语文本为基础的一种翻译行为。”(>brd，2001：17)在 

翻译行为中，功能翻译还指出了其中的各个参与角色。 

第一环就是发起者(initiator)。发起者可能是个人、群体或 

机构。这一角色所起的作用是发起翻译活动。功能派有时会区 

分发起者与委托人(cxxr~ssioner)。发起者是实际需要译文的 

人，而委托人则只是要求译者为了某个特殊目的和特定的收受者 

进行翻译，得出译文。相对而言，前者较重要，因为是前者而非后 

者给出翻译要求(translation brief)。翻译要求包括需要译文的目 

的、原文、译文、收受者、使用译文的时间、地点、情形、交际媒介及 

译文应有的功能等。原文生产者 (source--text producer)与发起 

者相比并不太重要。他只给翻译者提供了原文。在笔译方面，功 

能派区分文本生产者(tem—producer)和发送者(text--sender)。 

发送者利用文本传递某个信息。文本生产者则为发送者用以表 

达其交际意图的文本中的语言、文体特色负责。当发送者的意图 

没在文本中得到充分体现时，这种区分就很有必要。译者是翻译 

链上最重要的一环，这点毋庸置疑。简言之，译者以翻译要求为 

指导，从特殊的翻译任务中总结出译文的交际目的(此目的也可 

以是发起者直接给出)，交际目的则使译者决定如何完成翻译任 

务。由此可见功能派对译者角色的看法。译者是翻译过程中起 

积极作用的专家，完全掌握使用何种翻译手段，如何完成翻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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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下一环是译文缒用者(target--text user)，将译文付}者使用的 

人，翻泽最终是要完成交际活动，让译文接受者得到译文。译文 

使用者就将译文与译文接收者联结起来。译文接收着(target- 

text receiver)是实际上读到或听到译文的人，与译文收受者(tar- 

get--text addressee)在某些情况下不同。译文收受者是泽者所认 

为会读到或听到译文的人。于是收受者对译者来说意义重大，在 

酗泽过程是决定性要素，属于翻译要求的一部分。虽然功能派划 

分出翻译过程的参与者，但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一个参与者 

可以同时扮演好几种角色。比如一名译者自己译了一本书，送到 

出版商那里要求出版，在这个翻译过程中，这名译者就同时具有 

发起者、委托人、译者三种身份。(Nord，2001：加～23) 

克里斯汀娜 ·诺德提出“功能加忠诚”理论。“功能”指的是 

使译文在译语环境中按预定的方式运作的因素；“忠诚’指的是译 

者、原文作者、译文接受者及翻译发起者之问的人际关系。忠诚 

原则限制了某一原文的译文功能范围，增加了译者与客户之间对 

翻译任务的商议。诺德说，忠诚“使译者双向地忠于译源与译入 

目标两方面，但不能把它与忠信的概念混为一谈，因为忠信(Fi 

delity／faithMness)仅仅指向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而忠诚是个人际 

范畴的概念，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Nord，2001：125) 

总之，功能派对翻译准则的看法是：目的法则和忠诚原则贯穿所 

有的翻译过程，而其它法则或原则则视具体情况而定。(仲伟合， 

钟钰，1999：49) 

二、功能翻译理论(忠诚原91．tJ~n目的规则)在 

法律翻译中的运用 

第一，在文学翻译中，文本发送者和文本生产者总是同一个 

人，但是法律翻译中两者不一定指的是同一人。因此，有时候对 

原文忠实可能意味着对原文发送者(立法人员或其他法律文本发 

送者)的背叛。这种背叛违背了法律翻译的目的。“忠诚”指的是 

译者与翻译过程其他参与者的人际关系。 

在目的沦中，目的规则是首要的。发起者(initiator)决定翻译 

目的，同时给出翻泽要求(translation brief)(Nord，2001：29)。翻 

译目的告诉译者为什么发起者需要翻译，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翻 

译，但没有告诉泽者应当用什么翻译策略来翻译，这是需要译者 

自己作出决定的。因此，在目的论中，译者获得解放，扮演一个非 

常活跃的角色，当然法律文本的译者也应如此。发起者应当尽可 

能地提供清楚的翻译目的，译者应当能够清晰认识到翻译目的， 

为了能够准确抓住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译者必须对文本功能， 

句法结构及法律术语做到很好的掌控。下面看—个例子： 

原文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 

选举。 

一 《宪法》第 111条 

English Version 1：11 cllaim3an，ViCe--C}~ 12qoJ1 and me／n- 

hers 0f each residents Or viUagers o mittee al elected bythe resi- 

dents． 

一 Ardde111，Constitution 0fthePeople’SRepublic 0fChina 

Evglish Version 2：The ChailTF,,an，ViCe- ChailTF',an and n蟹肝  

hers of a residents or villagers o ttee are elected respectively by 

the residents or the villagers． 

一 (( 1e11，2OOO：28O) 

通过分析法律与语言语境，居民和村民在当今中国法律制度 

中属于两个不同概念。居民指的是城市里的居住者，而村民是农 

村的居住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平等民主原则， 

居民与村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都应受到保护。这种情况下，原 

文本没有把立法者真实的意图表现出来。显然法律起草者所写 

文本与立法者目的存在距离。立法者的真实意图为：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或村民分别选举。、 

在这种隋况下，翻译这一法律文本之前，译者应当分析这一 

翻泽行为中各个参与者，其中有发起人(立法事务局)，译者，立法 

者(文本发送者)和法律文本生产者(法律起草者)。译者还要清 

楚发起 、̂为什么要求翻译此文本，也就是翻译目的。关于翻译目 

的，有两种情况：情况 1，发起人要求翻译此文本是为了让外国人 

理解中国宪法及法律效力。情况 2，发起人要求翻译此文本是为 

了让外国法律专家检查法律草案的漏洞。 

第一种情况下，翻译行为的目的是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法律 

精神，因此法律起草者的语言如未能表达出立法者的真实意图都 

对让外国人对中国法律精神产生误解。因此，在此情况下，翻译 

前，对法律起草文本做一定的修改是必要的。第二种翻译方法 

(version 2)是合适的。同时根据“忠诚原则”，译者应当告诉这一 

翻译行为的其他参与者(发起人，起草者，立法者)为什么要采用 

这种方法来翻译。但是第二种隋况下，翻译目的是为了让外国专 

家寻找草案的漏洞，以在法律正式生效前进行修改。因此，译者 

应当照原文本进行直译，以让翻译目的得以顺利实现，这种情况 

下，第一种翻译(version 1)应当采用。因此，在此翻译行为中，可 

以注意到各个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忠诚原则’碍 以体现。 

第二，通过作者的一次亲身翻泽经厉再看一下功能翻译理论 

在法律翻译中的运用。一年暑假，山东大学法学院一位老师让我 

翻译一点英文法律材料，拿到材料之后，我觉得很有必要详细问 
一 下这样事情。最后知道，原来这些材料出自一本美国法律书本 

教材，这位老师想让学生理解一下这些材料，与相关中国法律作 

个比较。所以，根据功能翻译中的目的论，此翻译行为的目的是 

翻译出来的目的语应该易懂，这样，学生在理解准确的基础上才 

能进行比较。达到此目的，目的语必须符合中文法律文本特点， 

这也就是功能翻译所说的连贯规则。除此之外，原文的权威与严 

肃性应当尽量保留，这也就是功能翻译中的忠实规则。忠实规则 

从属于连贯规则，两者又都从属于目的规则。下面是材料中的一 

部分： 

rllae English Version 

81．(1)Ⅱit is made tO appear by inforrmtion013．oath before a 

magistrate that there is reas：~able CaLISe tO believe that any person 

hasinhis custodyOr possessionwithoutlawful authorityor excI】Se一 

(a)any band note~or 

(b)any implement for rnaldog paper or imitation of the paper 

used for t~ank rlotes~or 

(c)any rmterial having thereon any v,trrds，{orrm，devices or 

characters capable 0f prodt~．ngOrintendedto oducetheimpression 

0f a bank rlot~。or 

(d)any forg~t doctmaent，seal or die；01" 

(e)any rmchinery，implc~ at，ute~．sil or rmterial used or in- 

tended tO be used{or the{orgery of any doctnaien~ 

The magistrate rmy grant a warrant to search for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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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f the same is found on search，it shall be lawful tO seize it and 

carry it before a n~ trate to be by him disposed of according to 

law． 

(2)Every docuti~t，seal or die lawfully seized under such 

warrant shall be defaced and destroyed or otherwise dispesed of 

(a)byorder of the court or magiSI瑚te before which or whom 

the offer~ ris tried~or 

(b)ifthere be130trial，byorder of a n~ trate． 

(3)Where any forged I~ank note，or any rmc}1imr)，，irrlple- 

rrlent，utensil ormaterial used or int~lded tO be used{or the{orgery 

of a bank note。is lawfully seized under a v,yarl-~t granted in pLl1"~Ut- 

alice of subsec面n(1)or otherwise，the I~ank rlote，rmchir~ ，im- 

plement，utensil or material，a．S the case may be，shall，r~ vith- 

starld~ anything in sul~ tion(2)，be delivered up to the Flmr~  

S~cretary orto anyW--son a=Il1±妇 byhim forthe purpose，byor- 

der of the court or rr~ trate before which or whom the offender is 

triedor，ifthere be130trial，byorder of a rna西s廿ate 

The Q~inese Version： 

81．(1)如果有人起誓告发到地方法官，有正当理由相信某人 

无合法权利或缘由而存有或占有： 

(a)纸币；或者 

(b)任何—种用于制造印制纸币的纸张或相似纸张的工具； 

或者 

(c)其文字、表格、图案或字样，能够使人认为或意欲使人认 

为是纸币的任何材料；或者 

(d)任何伪造的文件、印章；或者 

(e)用于或意欲用于伪造任何文件的机械、器具、用具或材 

。斗，地方法官可以签发搜查证。如上述任何一种被查处，必须依 

去查缴、移送地方法官，依法处置。 

者 

(2)以上依法查缴的文件，印章，应销毁或者 

(a)依据审判违法行为者的法院或地方法官的决定处置；或 

(b)未经审判的，依据地方法官的决定处置。 

(3)按(1)中规定或依其他方式被查缴的伪造 纸币，或者用 

币的机械、器具、用具或材料，视情况可 

无需(2)中规定的程序，依据审判违法行为者的法院或地方法官 

的决定，未经审判的，依据地方法官的决定，送交财政大臣或者财 

政大臣授权的任何 。̂ 

英文法律文本的典型特点就是句子长，复杂，这是由于句子 

中的条件多，限定成分多的结果( r ，1997：185)，因此，在将其 

翻泽为中文时，调整句子结构，改变移动句子成分，做出必要词的 

增减就撇 为必要，这样做是为了达到连贯规则，在这个基础 

上，尽量保留原文权威严肃性，做到忠实规则，两者又都是服从目 

的规则，让学生更好的看懂译文。 

综 E所述，功能韶泽理论中，翻译被看作是翻译行为各个参 

与者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译者扮演—个非常活跃的 

角色，其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实现成功的交流。用功能翻译理论来 

指导法律翻译，是适用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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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制定公示语撰写／翻译统一规范 

公示语(双语标识牌)制作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市场准入制度， 

更没有政府的事后监管；国家缺少对当前我国的通用外语英语使 

用的规范标准；力口上翻译公司或翻译者良莠不齐，都迫切呼唤出 

台有关公示语撰写和翻译的统一规范。其实我国早在 1977就提 

出关于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 

标准的提案，并在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 匕获得通过。而关于地 

名之外的公示i吾却—直没有统一规范。“目前我国北京、上海、成 

都和青岛等城市都已相继公布了公示语英文译法的标准，并以此 

为准则积极推进公共场所双语标识的规范工作 4]。如果全国范 

围内有了统—标准供管理者和翻译者遵循，并按此标准对相关人 

员进行公示语撰写／翻泽培训，公示语现状必定大有改观。 

&及时更正，有力监督 

目前对公示臣 翠错误的关注只集中于部分专家学者，比如 

学者研究中指出的一些明显翻译错误的公示语标识仍然我行我 

素，城市街头依然充斥着错误译文，如此现象应该引起有关部门 

的正视，有错必须及时改之。 

另夕 示语的服务对象是广大公众。因此，各个城市可通过 

设立相关公示语网站、开通网络信箱和联系电话等途径，鼓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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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或国外朋友从受众的角度对公示环境做—定的舆论监督，集多 

方智慧共同建设良好的国际化语言环境。 

四、结语 

公示语可以看作—个城市甚至—个国家的名片，公示语翻译 

反映—个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和文化内涵，译文的优劣直接影响到 

l'g,31~区的形象。南京公示语英译中的诸多错误只是我国公示语 

韶泽普遍问题的—个缩影。加强公示语翻译的研究、规范公示语 

翻泽、提高公示语翻译水平刻不容缓，这对全面提升一个地区的 

国际化水平，营造良好的语言文字环境，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这 

需要政府、管理者、译者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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